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委員會組織章程 

99年 3月 24 日教務會議訂定 
100年 10月 21日校外實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年 12月 14日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10月 23日校外實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年 4月 23日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10月 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3月 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3月 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6月 12日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10月 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4月 8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3月 2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6月 1 日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9月 15日教務會議通過通過 
111年 10月 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11月 2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落實結合學校與實習機構的資源，建置產業與學校緊密之教學

實習合作平台，發揚「做中學、學中做」務實致用之特色，推動技專

校院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計畫之業務，特訂定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組織章程。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若干人，包含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產學營運

處處長、國際事務處處長、法務處處長、工程學院院長、半導體學院

院長、管理學院院長、服務產業學院院長、人文與設計學院院長、各

開課系所(學位學程)主任、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主任、國際暨兩

岸教育中心主任、境外生輔導與服務中心主任，並請校長於教務相關

業務主管及行政業務主管指派若干人，上述學院實習輔導教師及學生

代表各指派 1名擔任校內委員，及聘請校外實習機構代表、家長代

表、校友代表及校外法律顧問若干人為校外委員，以上各委員均由校

長聘任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長兼總幹事，教務處業務承辦

單位主管兼執行秘書，負責會議召開及議決事項之執行與督導。 

第四條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提供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之作業諮詢。 

二、提供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之經費規劃諮詢。 

三、審議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之各項爭議。 

四、審查實習合作機構評鑑結果。 

五、組織章程之修訂。 

六、其他未盡事宜之商議修訂。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委員會議召開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ㄧ

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七條 本組織章程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